
关于申报 2022 年全国科普日山东主场
分活动的通知

各省级学会、各企业科协、各高校科协，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中国科协等 18 部门关于举办 2021 年全国科普日活动

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部署和要求，省科协拟联合有关省

直单位，于 2022 年 9 月 15-21 日共同组织开展以“喜迎二十大，

科普向未来”为主题的 2022 年山东省全国科普日系列科普活动，

拟在省科技馆举办全国科普日山东主场活动。

为丰富山东主场活动内容，接长主场活动链条，现面向各省

级学会、各企事业科协，各有关单位征集系列分活动。列入今年

山东省科普示范工程、科普专家工作室的省级学会、企事业科协，

原则上都要组织开展线上线下全国科普日活动，省科协将结合系

列分活动申报情况，择优确定 20 项山东主场分活动（安排 10 项

活动在山东主场进行展示）。

请于 2022 年 8 月 10 日前，将活动方案电子版发送至省科协

科普部邮箱（skxkpbgy@shandong.cn）。

附件：中国科协等 18 部门关于举办 2022 年全国科普日活动

的通知

联 系 人：景年军 李桂森

联系电话：82073101 82073133

山东省科协

2022 年 7 月 26 日

山 东 省 科 学 技 术 协 会

mailto:skxkpbgy@shandong.cn）。同时，登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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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中 国 科 协

文 件

中 央 宣 传 部
中 央 网 信 办
教 育 部
科 技 部
国 家 原 子 能 机 构
自 然 资 源 部
生 态 环 境 部
水 利 部
农 业 农 村 部
国 家 卫 生 健 康 委
应 急 管 理 部
国 务 院 国 资 委
中 国 科 学 院
中 国 工 程 院
国 家 林 草 局
全 国 工 商 联
中 国 作 协

科协发普字〔2022〕29号

中国科协等 18 部门

关于举办 2022 年全国科普日活动的通知

2022 年是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、向第二个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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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一年，下半年将召开党的二十大。

2022 年全国科普日活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

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，弘扬科学

精神、普及科学知识，激发科学梦想和科学志向，推动全民科学

素质全面提升，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坚强支撑，为建设世

界科技强国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更大贡献。

一、时间和主题

2022 年全国科普日主题为：喜迎二十大，科普向未来。定

于 9 月 15-21 日在全国各地集中开展。各地各部门可根据全国活

动主题，结合工作实际拟定活动副主题，主题宣传活动贯穿全年。

二、活动内容

（一）弘扬科学精神，激发创新活力。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科学技术普及法》颁布实施 20 周年之际，进一步将弘扬科学精

神与增强科技创新活力相融合，将弘扬科学家精神与激励爱国奋

斗相结合，传播科学思想、倡导科学方法，在全社会营造爱党爱

国、热爱科学、崇尚创新的良好氛围，激发创新创造潜能，为建

设世界科技强国作出贡献。

（二）聚焦重点领域，服务高质量发展。聚焦乡村振兴、生

态文明建设、碳达峰碳中和、疫情防控、安全生产等国家重点工

作，围绕大数据、人工智能、区块链、量子科技等科技发展前沿，

让更多公众深刻感知前沿科技魅力、主动服务融入国家重点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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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。

（三）深化文明实践，培育时代新风。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

中心（所、站）、党群服务中心、社区综合服务设施、科技文化

场馆等阵地，开展科技志愿服务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推

动移风易俗，培育文明乡风、良好家风、淳朴民风，为社会主义

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贡献。

（四）立足群众所需，赋能基层治理。围绕科普助力“双减”、

卫生健康、食品安全、农业生产、科学防疫、数字素养、知识产

权、国防知识、防灾避险、低碳生活等基层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

问题，聚焦青少年、农民、产业工人、老年人、领导干部和公务

员等重点人群，将科普活动与“我为群众办实事”紧密结合，增

强人民群众获得感、幸福感，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

力现代化作出贡献。

三、主要活动

结合“我为群众办实事”实践活动，广泛开展聚焦重点领域、

面向基层所需、服务创新发展、促进素质提升的系列科普活动，

着力组织好 2022 年全国科普日北京主场活动、部委主场活动、

省级主场活动、系列联合行动、“云上科普日”活动和特别参与

单位专项科普活动。

（一）北京主场活动。在中国科技馆和北京科学中心开展北

京主场活动，汇聚各主办单位、一体两翼优势资源，打造精彩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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呈、内容丰富的主场活动。

（二）部委主场活动。动员 2022 年全国科普日联合主办单

位结合自身职能和优势，开展全国科普日部委主场活动，示范引

领本系统相关单位重视科普工作、参与科普日活动。

（三）省级主场活动。根据各地实际情况，组织开展全国科

普日省级主场活动，邀请党政领导、科技工作者、广大公众参与

活动，带动各地掀起科普活动热潮。

（四）系列联合行动。在全国科普日活动期间,汇聚多方科

普资源、协同社会各方力量、动员广大科技工作者，深入新时代

文明实践中心（所、站）、党群服务中心、社区服务中心等阵地，

开展系列科普联合行动。

1.部委系统联合行动。联合主办部委动员本系统各级单位，

围绕信息技术、科学教育、核科普、自然资源、生态文明、节水

科普、乡村振兴、卫生健康、应急科普、林草科普、科普文学创

作、食品安全等本系统的相关领域，广泛动员学校、科研院所、

医院、企业、社会组织、媒体、文学工作者等各方力量，开展科

普活动和科普宣传，普及科技知识、增强公众意识。

2.学会科普联合行动。发动各级学会，积极组织、动员、服

务科技工作者，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，发展壮大学会

科普工作队伍，为公众提供精准化、专业化的高质量科普服务，

为科技工作者投身科普探索创新路径，为学会科普工作提能打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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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牌、积累经验。

3.全国科普示范县联合行动。2021-2025 年全国科普示范县

（市、区）创建和认定单位，结合县域实际，围绕全国科普日主

题，发挥全国科普示范县（市、区）的示范引领作用，积极打造

高质量、品牌化、多样化的科普活动，丰富县域科普服务供给，

提升县域居民科学素质。

4.科普阵地联合行动。充分发挥各类科普教育基地、免费开

放科技馆以及流动科技馆、科普大篷车、农村中学科技馆等科普

阵地作用，开展研学体验、科学教育、科普报告等活动，以“走

出去，请进来”、线上线下结合等多种形式服务中小学“双减”

和公众科普需要，提升青少年的科学兴趣，促进公众对科学价值

的认同。

5.农技协联合行动。充分发动农技协组织、中国农技协科技

小院，围绕乡村振兴重点任务，面向农民普及先进技术、传播科

学知识、倡导科学文明，促进农村产业发展，提升农民科技文化

素质。

6.企业科协联合行动。发动各类企业，特别是成立企业科协

的企业，立足企业创新成果、科技特色，面向公众开放企业场馆，

开展企业开放日等多种形式的科普活动，展现科技助力企业、创

新赋能企业的重要成果，营造崇尚创新的氛围。

（五）“云上科普日”活动。利用全国科普日平台做好各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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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类线上科普活动的集中汇聚和宣传展示，推出“云上科普日”、

“开学科普季”、网络互动话题、直播等系列线上活动，扩大优

质线上活动影响力和服务面，共同营造爱科学、学科学、传播科

学的网络环境，带动广大公众参与线上科普活动。

（六）特别参与单位专项科普活动。与中国科协签署全面战

略协议的清华大学、中国石化、中国银行、中国宋庆龄基金会、

中交集团、中国国新、中国煤科、国家能源集团、海南大学等单

位，聚焦科学与艺术、清洁能源、金融风险防范、青少年科技教

育、民航科技与绿色、创新科技、智能机器人守护煤矿安全、煤

炭清洁高效利用等主题，组织开展学术讲座、博物馆沙龙、重点

实验室开放、青少年实践体验、观影观展、短视频大赛等专项科

普活动，为广大公众提供丰富多彩的特色科普活动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强化组织动员。各单位和部门要高度重视全国科普日

活动，把活动作为纪念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》颁布

实施 20 周年、贯彻落实《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（2021—

2035 年）》（简称《科学素质纲要》）的重要举措，突出政治引领

和科普价值引领，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氛围。要依托

各地各级《科学素质纲要》实施协调机制，强化动员、开放协同、

系统谋划，团结更加广泛社会力量、汇聚更加优质科普资源，精

心组织好全国科普日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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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务求活动实效。各单位和部门要紧紧围绕科普日活动

主题，聚焦公众所需所盼，积极构建全国科普日活动良好生态，

为科技工作者参与科普、广大公众享受科普搭建更加便捷、更高

质量、更强支撑的服务平台。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

坚决防止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，统筹好活动实效和为基层减负，

高效、勤俭、务实举办全国科普日活动。

（三）确保安全有序。各单位和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、

国务院关于疫情防控决策部署，严格遵守所在地疫情防控要求，

防范化解包括疫情防控、意识形态在内的各种风险隐患。严格按

照“谁举办、谁负责”原则，强化举办单位、举办地主体责任，

加强风险预判，合理确定活动举办形式，提前制定疫情防控和风

险处置工作方案，提高应急管理和处置能力，平稳、安全、有序

开展全国科普日活动。

五、有关事项

（一）登记发布。2022 年 8 月 15 日-9 月 28 日，各活动举

办单位可注册并登录全国科普日网站（www.kepuri.cn）或下载“科

普中国”客户端，提供科普日活动内容信息，网络活动可提供活

动网址信息，以便于平台进行活动推广和公众参与活动。活动主

办单位可提供参与活动的科技工作者准确信息，平台可以活动举

办单位的名义发送感谢短信，增强科技工作者获得感。请各全国

学会、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科协做好组织动员，鼓励利用全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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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普日平台管理、发布活动信息，便于公众参与。活动宣传中，

请规范使用全国科普日和科普中国标识，突出活动品牌。

（二）信息完善。10 月 14 日前，各活动举办单位可通过全

国科普日网站或“科普中国”客户端及时补充完善活动信息和进

展，包括活动图片视频、新闻报道链接等，并提交活动总结材料。

（三）工作总结。10 月 25 日前，各全国学会、省（自治区、

直辖市）科协通过全国科普日网站完成优秀组织单位和优秀活动

推荐工作。主办单位将按照组织动员、数量规模、品牌宣传、科

技志愿、联合行动、网络活动话题协同等指标，对活动组织有序、

服务基层有效的单位和影响大、关注多、反映好的活动予以表扬。

联系方式：

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（科普活动中心）

联 系 人：王晓萌 刘天扬

联系电话：010-68512519

电子邮箱：kepuri@cast.org.cn

邮寄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3 号中国科技会堂C 座203

邮 编：100863

全国科普日网站（科普中国客户端）技术运营咨询

联 系 人：于娇娇 田金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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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电话：010-63581772

中国科协科学技术普及部

联 系 人：赵婷婷

联系电话：010-68526217


